
高雄市 

公有土地、建物閒置場域辦理社區式(日間照顧、小規模多

機能)長照機構-公告 

一、 場地資訊: 

(一) 建物門牌: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 345號(興仁國中) 

(二) 所有權部:高雄市政府 

(三) 原使用用途:教室 

(四) 場地空間: 興仁國中善樓 2、3樓，共 2層 

(五) 樓地板面積: 單層樓地板面積約 722.15平方公尺，2層

樓，共 1444.3平方公尺(詳如圖說) 

二、 申請方式： 

(一) 申請資格: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

條規定，申請人之資格規定。 

(二) 開放申請時間:自公告日起至 109年 12月 7日 17時前，

以郵遞、專人送達方式送達至下列收件地點:高雄市政府

衛生局-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大樓 1樓。 

(三) 申請文件及審查原則:按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式(日間

照顧、小規模多機能)長照機構遴選實施計畫規定辦理。 

(四) 寄件地址: 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號 

(五) 收件人:衛生局長照中心張毓珊 07-7131500轉 3559 

三、 審查通過後應辦理事項: 

(一) 籌設許可:通過遴選之錄取單位，應於 110年 2月底前

檢附辦理地點之產權證明文件(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

本，所有權非屬申請人所有者，應檢附經公證之 3年以

上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) 依委員建議修改計畫書後，



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向本局申

請籌設許可。 

(二) 開辦設施設備費申請:應於 110年 4月底前函送申請開

辦設施設備費補助。 

(三) 設立許可:應於 110年 8月 10日前函送設立許可申請，  

四、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依相關規定或解釋並得隨時補

充公告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  


